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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燊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进一步提高三级路建设和农村公路安防省

级补助标准，实行区域差异化补助的建议》（第 264 号）收悉。

现答复如下：

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《交通运输领域省与市县财政事

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》和《陕西省推动公路高质量发展

的意见》有关规定，我省农村公路建设和养护实行“以县为主、

省市支持”的模式，县级人民政府是农村公路建设养护的责任

主体。为了支持农村公路发展，“十四五”以来，财政部和交通

运输部采取“以奖代补”方式补助中央车购税资金，省上也想

方设法投入省级交通资金，每年根据各县区任务，包括乡镇通

三级公路、农村公路安防工程等，按照补助标准计算后，先按



一定比例预拨，到年底结合建设、养护任务完成情况予以清算，

并且补助标准的制定，考虑了区域地形地质条件和经济发展水

平的差异，总体上是陕南地区要远高于关中地区。

对于您提出的进一步提高三级路建设和农村公路安防省级

补助标准的建议，一直以来我们都非常重视，在今年 2 月份专

门联合省财政厅印发了《陕西省“十四五”普通公路建设省级

投资激励机制（试行）》，从 2023 年开始，对于按要求建成通车、

交工验收合格的乡镇通三级公路、农村公路安防工程，在现有

补助政策基础上，继续加大省级交通资金投入，按标准予以奖

补，即进一步提高补助标准、减少市县自筹压力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积极向国家有关部委和省级有关部门汇报

沟通，努力争取更多补助资金用于我省农村公路基础设施建设。

感谢您对我省交通运输事业的关心与支持！

陕西省交通运输厅

2023 年 7 月 28 日



（联系人：吉哲 电话：029-8869037）


